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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劃

有關我們未來計劃的詳情，請參閱「業務－策略」。

[編纂]用途

我們估計於扣除我們就[編纂]應付的[編纂]佣金以及估計開支後，且假設[編纂]並無獲

行使，[編纂]所得款項淨額（假設[編纂]為[編纂]港元（即指示性[編纂]範圍的中位數））將約

為[編纂]港元。我們擬按以下方式使用有關所得款項淨額：

‧ 約[編纂]%或[編纂]港元將用於通過加強互聯網營銷活動及網上廣告、擴大我們在

中國的銀行覆蓋範圍及開發以終端用戶為主的智能手機應用程式，從而提升渠道

合作夥伴（包括中國的銀行、線下渠道及第三方網上平台）對我們的品牌的認受

性；

‧ 約[編纂]%或[編纂]港元將用作我們的硬件及網絡基礎設施的升級，包括數據中心

設施及數據處理服務器、網絡安全解決方案、帶寬擴展及災難數據恢復系統，以

優化我們的網絡運營環境；

‧ 約[編纂]%或[編纂]港元將用於軟件及研發工作，包括升級改進我們的007ka話費充

值平台、購置專門軟件及招聘更多富有經驗的研發人員；

‧ 約[編纂]%或[編纂]港元將用於採購手機話費充值金額以迎合客戶對我們的話費充

值服務的需求增長；

‧ 約[編纂]%或[編纂]港元將用於進行可與我們的業務及經營形成互補的業務及資產

（如在線服務及其他互聯網相關業務）或與價值鏈夥伴建立策略聯盟的業務及資產

的潛在收購。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尚未物色到任何特定的收購或戰略聯

盟目標；及

‧ 約[編纂]%或[編纂]港元將作一般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企業用途。

倘[編纂]定為指示性[編纂]範圍的上限（即[編纂]港元），[編纂]所得款項淨額（假設[編纂

]並無獲行使）將約[編纂]港元。我們擬按比例將額外[編纂]淨額用作上述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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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編纂]定為指示性[編纂]範圍的下限（即[編纂]港元），[編纂]所得款項淨額（假設[編纂

]並無獲行使）將約[編纂]港元。在此情況下，我們擬按比例減少分配作上述用途的該等所得

款項淨額。

倘[編纂]獲悉數行使，且假設[編纂]定為指示性[編纂]範圍的中位數，[編纂]所得款項淨

額將約為[編纂]港元。倘[編纂]定為指示性[編纂]範圍的上限，[編纂]所得款項淨額（包括[編

纂]獲行使的所得款項）將約為[編纂]港元。倘[編纂]定為指示性[編纂]範圍的下限，[編纂]所

得款項淨額（包括[編纂]獲行使的所得款項）將約為[編纂]港元。我們擬按比例將額外所得款

項淨額用作上述用途。

倘所得款項淨額毋須或並非即時用作上述用途，在符合我們最佳利益的情況下，我們

可將該等資金存放於香港或中國的持牌銀行及認可金融機構作為短期存款。

上述建議[編纂]用途如有任何變動，我們將遵守上市規則的規定刊發適當公告。


